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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规速递 

一、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5 年 2 月 2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统计了 2024 年居民

收入与社会保障情况。2024 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314 元，比上

年增长 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34707 元，增长 5.1%。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188 元，比上年

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49302

元，增长 4.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119 元，比上年增长 6.6%，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6.3%。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53449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1329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53830 万人，减少 692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32638 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7920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94718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24589 万人，增加 216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30398 万人，增加 224 万人。参

加生育保险人数 25298 万人。 

相关链接：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二、 四川省人社厅下发《关于印发〈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终局裁决适用

规则（试行）〉的通知》 

2025 年 1 月 20 日，为进一步明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终局裁决适用范围，统

一终局裁决尺度，及时、高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公信

力，四川省厅商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制定了《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终局裁决

适用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则》自 2025 年 1 月 20 日

起执行。《规则》发布后，劳动仲裁终局裁决的适用范围更加明晰，案件的处理

机制也会更加优化，程序透明高效，以使权益保障更加明确。 

相关链接：四川省人社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终局裁决适

用规则（试行）》的通知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https://rst.sc.gov.cn/rst/gsgg/2025/1/22/fcdf7f6649304235895ba2000fbe2aae.shtml#:~:text=%E4%B8%BA%E8%BF%9B%E4%B8%80%E6%AD%A5%E6%98%8E%E7%A1%AE%E5%8A%B3%E5%8A%A8%E4%BA%BA%E4%BA%8B%E4%BA%89%E8%AE%AE%E4%BB%B2%E8%A3%81%E7%BB%88%E5%B1%80%E8%A3%81%E5%86%B3%E9%80
https://rst.sc.gov.cn/rst/gsgg/2025/1/22/fcdf7f6649304235895ba2000fbe2aae.shtml#:~:text=%E4%B8%BA%E8%BF%9B%E4%B8%80%E6%AD%A5%E6%98%8E%E7%A1%AE%E5%8A%B3%E5%8A%A8%E4%BA%BA%E4%BA%8B%E4%BA%89%E8%AE%AE%E4%BB%B2%E8%A3%81%E7%BB%88%E5%B1%80%E8%A3%81%E5%86%B3%E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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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山东省第五次修改《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25 年 1 月 18 日，山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山

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定》对婚假、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具体条款进行调整，其中第二十

六条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享受婚假十五日；参加婚前医学检查的，

再增加婚假三日。符合法律和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

女职工增加六十日产假，配偶享受不少于十五日陪产假，三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

各享受每年累计不少于十日育儿假。婚假、陪产假、育儿假和增加的产假期间，

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相关链接：山东省卫健委：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四、 全国多省市发布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通知 

2025 年 1 月 1 日，四川省施行《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调

整后的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为第一档每月 2330 元（每日 107 元），第二档每月

2200 元（每日 101 元）；全省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第一档每小时

23 元，第二档每小时 22 元。 

相关链接：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2025 年 1 月 26 日，福建省人社厅发布《关于公布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

知》，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根据其适用范围及地域的差异从 1895 元至 2265 元不

等，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其适用范围及地域的差异从 20 元/小时

至 23.5 元/小时不等。 

相关链接：福建省人社厅：关于公布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2025 年 1 月 23 日，贵州省人社厅发布《关于调整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

知》，对贵州省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上调，上调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月最低工资

http://wsjkw.shandong.gov.cn/zwgk/flfg/dfxfg/202501/t20250121_4785138.html
https://www.sc.gov.cn/10462/zfwjts/2025/1/2/60841bcf38d844fb80ad1ea0b2d74e24.shtml
https://rst.fujian.gov.cn/zw/zfxxgk/zfxxgkml/zyywgz/jycj/202501/t20250127_67101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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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类区每月 2130 元、二类区每月 1980 元、三类区每月 1890 元；非全日制

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区每小时 22.4 元、二类区每小时 20.8 元、三类

区每小时 19.8 元。 

相关链接：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2025 年 2 月 8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

知》，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四类，根据适用地区差异，月最低工资标准从

1750 元至 2520 元不等，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 17.4 元/小时到 23.7 元/小

时不等。 

相关链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https://www.guizhou.gov.cn/home/rdgz/202501/t20250123_86669546.html
https://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4668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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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案例 

一、 靖某霞诉太原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案 

2025 年 2 月，人民法院案例库新增了入库编号为 2025-07-2-187-001 的案例，

该案例涉及用人单位向女职工支付的产假期间工资低于其依法享有的生育津贴

情况的处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简述如下： 

（一） 基本事实 

2018 年 10 月原告靖某霞入职太原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原某房地产公司”），在职期间该公司持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22 年 3 月其

顺产生育单胎后，依法休产假 128 天并经公司批准。生育期间，社保机构已向太

原某房地产公司拨付生育医疗费 1300 元及生育津贴 23344.83 元，但该公司仅支

付产假工资 3991.42 元。因实际支付的产假工资低于法定生育津贴标准，靖某霞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 判决结果 

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支付给劳动者生育保险待遇，不得截留。在用人单位

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费后，职工可依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本案中，太原某房地

产公司在靖某霞在职期间持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故靖某霞生育后依法有权享

受生育保险待遇。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在收到社保机构发放的靖某霞生育津贴及生

育医疗费后未予足额支付，靖某霞有权要求太原某房地产公司足额支付其依法享

受的生育保险待遇。 

（三） 裁判要旨 

女职工依法享受产假期间，视为其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产假

工资。已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依法享受的生育津贴为产假期间工资的替代，生

育保险基金支付的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全额发放。用人单位

批准女职工超出法定产假天数休假的，超出期间的工资按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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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明诉强盛工程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近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官网发布了一起有关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该

案对于如何确定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尤其是涉及公司以法定代

表人名义招工情况下，劳动者究竟是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是仅和法定代表

人个人之间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简述如下： 

（一） 基本案情 

强盛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强以个人名义招募木工李明，李明实际在强盛工

程公司项目工地从事木工工作。工作期间，王强通过微信指派工作任务，并通过

个人微信账户向李明支付劳动报酬。之后，李明在施工过程中不慎受伤，王强作

为法定代表人履行救治义务并垫付医疗费用。但是，李明在申请工伤时却遭到公

司的拒绝，故李明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确认与强盛工程公司的劳动关系以申请工

伤认定。仲裁裁决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后，强盛工程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李

明系其法定代表人王强个人聘用，与公司不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李明则辩称,其

为强盛工程公司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应认定为工伤。 

（二） 判决结果 

强盛工程公司以公司名义对外承接项目，又以法定代表人王强的名义对外雇

佣相关人员，但从事的工作却是为强盛工程公司承接的项目提供劳动，两个行为

之间存在矛盾。王强作为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雇佣李明为公司工作，对李明

进行考勤，并按月发放工资。李明作为普通劳动者，有理由相信王强系代表强盛

工程公司对其进行管理及支付劳动报酬，因此可以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三）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不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只要

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存在用工关系，就已经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 

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在于：第一，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主体资格；

第二，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是否属于公司经营范围；第三，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

存在人身管理隶属性；第四，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存在经济上的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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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评析 

一、 歧视性招聘的法律边界：地域限制是就业歧视还是用工自主权？ 

2025 年 2 月 19 日，上海市人社局在公布的 6 件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案

例中，披露了一起具有代表性的歧视性招聘案件。上海某人力资源公司在招聘信

息中标注“某某地已满”“某某、某某地免”等字样，明确排除特定地域求职者。

嘉定区人社局经调查后，认定该公司违反平等就业原则，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

清除歧视性招聘信息并处以 5000 元罚款。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企业以户籍为标准筛选求职者，是否属于合法的用工自

主权，抑或构成法律禁止的就业歧视。 

平等的劳动就业权是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依法受到法律保护。

《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

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尽管《就业促

进法》未直接列举“地域”为禁止歧视的类型，但通过“等不同”的兜底条款，

结合《劳动法》第十二条对平等就业权的概括性保护，司法实践中普遍将“地域

歧视”纳入规制范围。2022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185 号指导案例中已经

明确“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基于地域、性别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无必然联系的

因素，对劳动者进行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的，构成就业歧视”。《上海市就业

促进条例》第四章中更是将“户籍、地域”明确列为禁止的歧视类型。该公司的

“某某地免入”条款直接以劳动者的身份标签替代岗位能力评估，显然构成对平

等就业权的侵害。上海嘉定区人社局依据《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既符合法律精神，也体现了执

法部门对就业歧视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并非绝对权利，其行使需受法律严格限制。首先，用工限

制必须与岗位核心需求直接相关。例如，方言客服岗位要求求职者掌握特定方言，

或涉外岗位要求外语能力证书，此类限制因与工作内容高度关联而被视为合法。

其次，筛选标准需具备客观性，企业应通过公开透明的考核机制验证求职者的实

际能力，而非以主观身份标签直接排除。例如，外语岗位可通过语言等级考试筛

选，而非简单以地域或国籍作为筛选依据。最后，用工自主权不得突破法律禁止

性规定，尤其是涉及民族、性别、地域等法律明确或隐含保护的平等就业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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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上海嘉定区人社局的案例而言，涉事企业既未证明特定地域劳动者不

符合岗位需求的具体理由，也未设置客观的能力评估程序，仅以户籍标签作为排

除标准。这种简单粗暴的筛选方式，本质上是用人单位滥用管理权，将地域偏见

凌驾于劳动者的能力评价之上。相较之下，若企业能证明地域限制与岗位存在必

要关联（如某地户籍人员更熟悉当地市场），并通过公平考核程序验证，则可能

被认定为合理筛选。但本案显然缺乏此类正当性支撑，其行为已突破合法边界，

构成对平等就业权的侵害。 

当前，反就业歧视的执法呈现精细化、技术化趋势。对企业而言，合规管理

需从招聘用语规范化入手，避免使用“不招”“谢绝”等绝对化表述，转而采用

“优先考虑具备某类技能者”等能力导向的表述。同时，法律对企业的举证责任

要求日益严格，若劳动者主张遭受歧视，企业需自证招聘条件的合理性，否则将

推定歧视成立。这一规则倒逼企业建立完善的招聘流程记录和岗位需求论证机制。

对劳动者而言，维权路径更加多元。除了向人社部门投诉、拨打 12345 热线外，

还可通过工会、反歧视公益组织等渠道寻求帮助。在证据固定方面，及时对歧视

性招聘信息进行截图、录屏保存至关重要。此外，若因歧视行为导致精神损害或

经济损失，劳动者还可依据《民法典》主张民事赔偿。 

在人口流动规模超 4 亿的当下，地域歧视招聘不仅加剧社会割裂，更会造成

人力资源错配。从国际经验看，欧盟《平等待遇指令》要求企业为差别待遇提供

“正当化事由”，美国《民权法案》第七章将“地域”纳入“民族出身”歧视范

畴，这些立法模式值得借鉴。总而言之，上海此案的象征意义远高于 5000 元罚

款本身，它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用工自主权不得成为地域偏见的保护伞，通

过社会的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实现《就业促进法》“营造公平就业环境”的愿景，

让每一个劳动者在能力竞争的起跑线上平等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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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劳资博弈新战场：股权激励争议的司法实践差异与规则重构挑战 

在回顾近几年劳动法领域热点问题时，绕不开的一个点即是股权激励争议。

股权激励纠纷的复杂性，不仅源于其横跨劳动法、公司法与证券法的交叉地带，

更因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案由割裂与裁判冲突而备受关注——同样的股权激

励争议，在不同地域法院可能被切割成截然不同的法律图景。 

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几大经济圈的司法实践为例，在北京、上海、深

圳三地，同类型纠纷可能被归入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甚至证券纠纷等不同类型的

案由。北京地区的法院体系，尤其是一中院及辖区基层法院，普遍将股权激励损

失赔偿纳入劳动争议的受案范畴，深圳司法实践也呈现相似趋势；而在上海地区

法院，同类案件多被定性为合同纠纷，甚至因涉及上市公司股票行权价格等问题，

部分案件被推向证券纠纷领域。 

引发广泛讨论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一条，正试

图为这一混乱的现状建立统一标尺。该条款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

以股权激励方式为劳动者发放劳动报酬，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给付股权激励标

的或者赔偿股权激励损失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但因行使股权发生的纠纷

除外。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

予受理。”上述条款的核心突破在于开宗明义地厘清了股权激励争议受理的受案

范围、受案机构，规定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以股权激励方式为劳动者发放劳动

报酬，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给付股权激励标的或者赔偿股权激励损失发生的纠纷

属于劳动争议。这一突破性规定直指司法实践的核心痛点，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而且，该条款虽在理论上确立了原则，却难掩实践落地的复杂性：当境外持股平

台、混合出资条款、资本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时，“基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边界仍显模糊——从“群雄逐鹿”到“一统中原”的规则重构之路注定充满阻力。 

即便股权激励纠纷的案由得以统一，实体与程序层面的挑战依然横亘眼前。 

其中无法回避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主体的复杂性。股权激励往往涉及用人单位、

境外持股平台与劳动者的三角关系，是否追加第三方主体往往成为程序推进的关

键卡点。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追加第三方的态度呈现显著分歧，其裁量标准往往

与诉讼请求的性质深度绑定：若劳动者仅主张金钱赔偿（如股权收益损失），因

不涉及权益归属确认，法院多基于“劳动关系相对性”原则，仅审理用人单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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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若诉讼请求包含确权主张（如确认股票期权数量、要求实际行权），因权

益授予主体常为境外持股平台，部分法院认为必须追加第三方方能查清事实。 

再有是仲裁前置与管辖权异议的问题。目前仲裁机构对于股权激励纠纷的态

度基本是不予受理，对劳动者包含股权激励相关诉请的争议案件，仲裁机构往往

采取“切割处理”：仅受理传统工资、加班费等争议，而对涉及股权激励的部分

直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迫使劳动者就同一法律关系分头启动劳动仲裁与

民事诉讼。这种人为拆分不仅增加司法成本，迫使各方双线作战，也导致两案裁

判结果往往相互关联，进一步拉长纠纷解决的周期。程序博弈的另一面，是利用

管辖权规则发起的“法律消耗战”。当案件涉及境外持股平台时，若第三方主体

提出管辖权异议，即便最终被法院驳回，也足以通过一审、二审程序消耗数月时

间。 

此外，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企业用工管理中的新型操作，比如将股权激励与

服务期协议、竞业限制补偿金进行捆绑安排，该等方式的合规性也都有待司法实

践的标尺作出裁量。 

股权激励从高管特权向普惠工具的演变，本是劳动力市场进化的标志，但规

则的滞后性使其异化为劳资博弈的新战场。面对规则重构的迫切需求，司法系统

正在探索破局之道。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

中展现的立场，预示着股权激励争议将从“司法游击战”转向“规则阵地战”。

当企业与劳动者在“股权”的面纱下争夺话语权时，司法机构的目光更应穿透复

杂的交易结构，回归劳动关系的本质——唯有平衡资本增值与人力价值，方能在

保护创新与捍卫公平之间找到真正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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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外法评 

一、 韩国明确育儿相关津贴上限金额 

2025 年 2 月 21 日，韩国雇佣劳动部于发布第 2025-14 号公告，公布了产前

产后休假津贴、流产、死产休假津贴、配偶产假津贴及不孕治疗休假津贴的上限

金额，公告自 2025 年 2 月 23 日起正式实施。在此通知实施的同时，《配偶产假

最高工资金额通知》（就业和劳动部通知第 2024-105 号）将被取消。 

相关链接：고용노동부고시 제 2025-14호 

二、 埃及正式确定退休年龄为 60 岁 

埃及众议院委员会已签署一项新的劳动法，正式确定退休年龄为 60 岁。该

法由委员会主席阿德尔·法迪勒（Adel Al Fadhil）宣布，并根据第 170 条达成一

致。该条款现在规定，除非员工的合同为固定期限且超过退休年龄，否则不得将

退休年龄设定在 60 岁以下。此前，第 170 条还规定：“员工有权在达到该年龄

后继续工作，以完成领取养老金所需的期限。”众议院现已修订该法律，规定：

“关于领取养老金年龄，应适用《社会保险和养老金法》的相关规定。”这意味

着退休员工现在可以在年满 60 岁时领取养老金。 

《社会保险和养老金法》计划逐步提高退休年龄：2034 年提高至 62 岁，2036

年提高至 63 岁，2038 年提高至 64 岁，2040 年提高至 65 岁。 

相关链接：https://natlex.ilo.org 

三、 马来西亚最低工资调高 13% 

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马来西亚全国最低工资将上调至每月 1700 林吉特

（1MYR=约 1.63187CNY）。此次调整是根据《2011 年国家工资理事会法案》制

定，并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在政府宪报上正式发布的 2024 年最低工资令之规定。

此次修改前，马来西亚的法定最低工资为每月 1500 林吉特，这是依据 2022 年最

低工资令于 2022 年 5 月开始实施的。根据规定，最低工资需每两年审查一次。

在 2024 年 10 月 18 日的国家预算演讲中，马来西亚首相安瓦尔·易卜拉欣正式

宣布，将最低工资调整至 1700 林吉特，增幅为 13.3%。相比 2022 年 5 月时的调

整幅度 25.0%，本次上调相对温和。 

相关链接：https://belanjawan.mof.gov.my/ 

https://www.moel.go.kr/info/lawinfo/instruction/view.do?bbs_seq=20250201331
https://natlex.ilo.org/
https://belanjawan.mof.gov.my/pdf/belanjawan2025/ucapan/ub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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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伦文德简介 

中国最早设立的第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起源于 1992 年，

是司法部最早批准设立的第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一

家扎根于中国并面向国际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中伦文德总部位于北京，在

上海、成都、石家庄、天津、武汉、太原、济南、广州、深圳、南京、前海、长

沙、常州、重庆、沈阳、杭州、大连、郑州、西安、青岛、昆明、南昌、合肥、

苏州、福州、兰州、乌鲁木齐等地设有 27 家分所，并在香港设有一家联营所。

现有执业律师及专业人员 2600 余名，可为中外客户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专

业法律服务。在伦敦、利雅得、巴黎、里昂、柏林、汉堡、悉尼、纽约、华盛顿

等海外主要城市也均设有合作机构，能在全球范围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法律解决方

案。在 The American Lawyer 发布的 2019 年 Asia 50 亚太 50 强律所规模排名中，

中伦文德高居第 6 位。 

严谨专业、高效尽责。中伦文德多年以来的出色业绩不仅赢得了境内外客户的认

可，同时也得到有关政府管理当局的高度肯定：参与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在“南

水北调”、“2008 奥运工程”、“川气东送”、“中亚管道工程”、“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亚投行建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

等国家级重点项目中被委以重任。 

拥有一流的国际化律师团队。优秀的律师团队和国际化的地域分布使中伦文德律

师事务所能在全球范围内的法律业务领域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法律解决方案。我们

能用中文、英文、法文、韩文、日文和阿拉伯文等多种语言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服务法系涵盖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网址：www.zhonglunwende.com 

联系电话：+8610-8567 368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9 号华

贸中心 2 号写字楼 2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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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伦文德劳动业务简介 

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劳动与雇佣法律服务。我们在劳动与雇佣领域的经

验包括但不限于： 

➢ 处理劳动合同订立、履行、解除或终止过程中的各种劳动争议，比如劳动合

同效力、试用期、培训和服务期、薪酬待遇、工时休假、劳动合同解除与终

止、竞业限制与股票期权激励、劳务派遣等方面的劳动争议诉讼案件； 

➢ 就企业日常运营过程中的劳动相关问题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 起草、审阅及修订各种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劳动合同、劳务派

遣协议、培训协议、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期权协议、协商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书等； 

➢ 设计、起草、审阅及修订各种与劳动关系相关的规章制度，包括员工手册、

员工奖惩制度、工时休假制度、薪酬福利制度、股权激励计划、差旅报销制

度等； 

➢ 协助企业处理并购、重组、破产、清算以及解散等过程中的员工安置与批量

性裁员等劳动法律相关事务。 

我们充分了解北京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伦文德劳动法团队的主办合伙人拥有多年

北京市司法机关的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经验，对于北京市地区的司法实践趋势有深

入把握和了解。 

我们拥有丰富的劳动与雇佣法律服务经验。中伦文德劳动法团队连续多年向国内

/北京地区知名互联网公司、科技型企业、投资公司、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提供法

律服务。在劳动法的各个具体业务领域中，具有多样化的法律服务经验。 

我们秉承服务质量至上和客户满意至上的理念。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细致入微和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团队主办合伙人将直接负责对接客户，审核并反

馈最终法律服务成果，能够直接、高效、及时地为客户提供线上及线下法律服务。 

 

 

  



 

 14 / 13 

 

 

中  大  至  正  

伦  理  求  是   

文  以  载  道  

德  信  为  本  

 


